
B048

■ 2015年7月11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0201

证券简称：金宇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35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相关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由于近期证券市场出现了异常波动， 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均遭受重大影响。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公司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证监会

等多部委的号召，采取切实措施，提振市场信心，维护公司股价稳定，保护投资

者合法利益，特制订如下方案：

1、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件（以下简称“《通

知》” ）的有关规定，公司正在拟定增持计划，鼓励公司高管及员工购买或增

持公司股票，该事项正在筹划过程中，公司将尽快确定相关增持计划的具体内

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第一大股东内蒙古农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承诺在

证监会《通知》下发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公司将坚持走市场化、国际化道路，大力发展生物制药主营业务，不断

提升公司的内在价值，以优良的业绩回报股东。 同时，公司积极开展投资者关

系工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 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依法及时披露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250

证券简称：南纺股份 编号：临

2015-61

号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近期证券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为促进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纺股

份”或“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国证监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

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坚定投资者信心。

一、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旅集团” ）于2015年7月10日

向公司发送《通知函》，主要内容如下：

1、商旅集团承诺自2015年7月10日起6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

2、商旅集团承诺将于未来6个月之内（2015年7月10日-2016年1月9日）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比例拟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以上述方式增持的

股份6个月内不减持；

3、商旅集团将一如既往地依法支持公司的经营工作，帮助公司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积极回报投

资者。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2015年7月10日起6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

份。

三、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公司重

大信息，为股东提供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

四、公司将积极提升公司治理，加强规范运作，并在做好各项日常业务的同时，根据公司未来发展及

在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下探索转型之路，努力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为投资者谋求更大的投资回报。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商旅集团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将以实际行动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

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特此公告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2015-009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持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

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从即日起六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 以切实维护市场稳定，增强投资者信心。

二、公司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鼓励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通过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三、公司将强化信息披露，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 公司

将一如既往诚信经营、规范运作，扎扎实实做好主业，切实提高企业发展质量。

同时积极提升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完善公司内控制度，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

争力、盈利能力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为投资者谋求更大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股票代码：

600282

股票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2015

—

046

债券代码：

122067

债券简称：

11

南钢债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护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南钢股份” ）全体投资者利益，维

护南钢股份股价稳定，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积

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倡议，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公司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公司将在诚信经营、规范

运作，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同时，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二、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表示在6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并择机增持公司股票。

三、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全部书面确认参与认购南钢

股份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锁定期36个月；其他董事、监事将通

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购买公司股票，锁定期与南钢股份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一致。 公司

将密切配合中国证监会对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工作，尽快实施该员工持股计划。

四、公司坚定“钢铁+节能环保” 转型升级发展目标，在提升钢铁业务的同时，寻找节

能环保转型发展的价值链再造机会，不断提升内在价值。

五、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在充分信息披露的同时，通过公司网站、电话、

上交所e互动平台、投资者说明会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增强投

资者价值投资的信心。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107

股票简称：美尔雅 编号：

2015019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接到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

前述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计划自 2015�年7月10日起六个月内在合适的时

机增持公司股份。 前述人员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所需

资金由其自筹取得。

参与本次增持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

成后 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公司将继续关注前述人员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0日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

600377

编号：临

2015-027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不减持并择机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宁沪高速” ）

于2015年7月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

通控股” ）的函件，由于本公司股价近期大幅波动，使得目前股票市值不能完

全反映公司价值， 基于对宁沪高速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为促进宁沪高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以及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交通控股郑重做出以下承诺：

1、 承诺在2015年7月9日至2016年1月8日六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持有的

宁沪高速股票；

2、交通控股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 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号文） 的要

求，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择机增持宁沪高速股票；

3、交通控股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宁沪高速的经营发展，帮助本公司进一

步增强核心竞争力，积极回报投资者。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控

股股东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有关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235

证券简称：民丰特纸 公告编号：临

2015-027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具体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及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

象。

一、公司第一大股东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从即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的股票，

并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

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要求，计划在适当时候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证

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合法合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少于

3000万元。

二、公司支持鼓励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股票出现

大幅下跌时通过增持公司的股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三、公司坚持规范运作，踏踏实实做好企业，通过强化公司品牌运作，提升公司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不断提升公司业绩，用实实在在的业绩来回报股东、回报

投资者。

四、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通过上证E互动平台，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平台增进

与投资者的交流与互信，展现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上市公司。

五、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努力树立良好的市

场形象，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449

证券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2015－015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

东的利益，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坚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在

股市异常波动时期，不减持公司股票，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2.鼓励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公司股票。

3.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积极通过公司投资者互动交流平台等方式，加

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与互信，坚定投资者信心。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简称：岷江水电 证券代码：

600131

公告编号：

2015-022

号

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

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公司控股股东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在2015年至今没有减持过本公司股份，并承诺：自即日起6个

月之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并根据二级市场情况，积极考虑择机增持事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即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本公司股份，以实际行动维

护市场稳定。

三、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公司将支持大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公司股票，加强市值管理，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

四、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同时将进一步加强管理，专注经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和业绩，

为投资者谋求更大的投资回报。

五、公司坚持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及时澄清不实传言，为股东提供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同时积极加

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及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 等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交流互动，坚定投资者信

心。

六、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努力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维护

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697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

—

030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公司

大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 维护公司股价稳

定。

一、 公司大股东长春市汽车城商业总公司承诺12个月内不减持公司的股

票。

二、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本届任期内

不减持公司的股票，并在本公司股票20元以下时出资1,000万元，继续增持公

司股票。

三、坚持规范运作，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做好信息披露工作，不断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 坚持经营创新，不断提高经营业绩，以良好的业绩来回报投资

者。

四、 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通过各种方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

流。同时，加强舆情监控，发现涉及公司的重大舆情以及股价出现异常波动时，

及时进行问询和自查，有针对性地发布情况说明、风险提示或澄清公告，必要

时召开投资者及媒体说明会。

五、 公司定于近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平台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具

体时间另行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2015-027

号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

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

持公司股份5%以上的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

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公司控股股东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第二大股东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

司、第三大股东遂宁金源科技发展公司在2015年至今没有减持过本公司股份，

并承诺：自即日起6个月之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并根据二级市场情况，积

极考虑择机增持事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即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

司股份，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

三、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公司将支持大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

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加强股票市值管理，以实际行动维

护市场稳定。

四、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同时将进一步加强管理，专注经营，提高

公司核心竞争力和业绩，为投资者谋求更大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396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7

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股价稳定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营造企业改革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保护各类投资

者合法权益，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股份” 、“公司” ）

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报请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华

电” ）同意，特制定维护本公司股价稳定方案如下：

1、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承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个月内，不通过

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票。

2、当本公司股价出现持续大幅度下跌，股价严重偏离其价值时，实际控制

人中国华电将适时增持本公司股票，并在增持后6个月内不减持，努力保持本

公司股价稳定。

3、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将继续推动本公司资产重组、资产注入、定向增发

等事项，着力提高本公司质量，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

者回报水平。

4、本公司将积极通过交易所“e互动” 或“互动易” 平台等渠道加大与投

资者交流沟通的力度， 向投资者介绍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及管理层对本公

司未来发展的分析，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543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32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2015年7月9日，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

肃农垦” ）的通知，鉴于近期证券市场大幅波动，公司股票价格出现大幅下跌，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甘肃农垦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

持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此前增持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甘肃国投” ）已于2015年7月6日、7月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买入本公司股份3,30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

本次增持前，甘肃国投及其一致行动人甘肃农垦（本公司控股股东）合计

持有本公司股份89,380,1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84%。

本次增持后，甘肃国投及其一致行动人甘肃农垦（本公司控股股东）合计

持有本公司股份92,688,0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86%。

上述事项本公司已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公司“临2015-31号” 公

告。

二、后续增持计划

1、增持人：本公司控股股东甘肃农垦，目前直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89,

380,117股，占公司总股本27.84%。

2、增持时间：2015年7月9日起6个月内。

3、增持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买入公司股份。

4、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和未来发展的信心，甘肃农垦拟计划于2015

年7月9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部分

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甘肃农垦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201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甘肃农垦本

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543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33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票价格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大幅波动，公司股票价格也出现大幅下跌。 基于对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促进公

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及控股股东甘肃省

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农垦” ）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甘肃监管局和甘肃省国资委的倡议和号召，积极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

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公司及时督促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严格执行中国

证监会公告〔2015〕18号的规定。

二、公司控股股东甘肃农垦联合7家省属企业公开向社会承诺，在股市异

常波动期间，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作负责任的股东。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

维护公司股票价格稳定，已于2015年7月6日、7月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份3,30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

四、公司控股股东甘肃农垦制定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具体为：2015年7月

9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3000万元。 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五、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勤勉尽责，做好生产经营工

作，诚信经营，规范运作，不断提升公司业绩，用实实在在的业绩来回报股东、

回报投资者。

六、公司鼓励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

通过增持股票等方式稳定股价。

七、公司将努力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倡导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理念，共同

分享上市公司发展成果。

八、公司将继续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与

互信，展现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上市公司。

公司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中国经济、中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以实

际行动切实维护公司股票价格的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686

股票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临

2015-037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现将稳定公司股价相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 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福汽集团” ）的函，福汽集团承诺即日起在证监会公告[2015]18

号规定的六个月不减持公司股票的基础上， 再延长六个月不减持所持公司股

票。

二、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公司将积极探索股份回购、股权激励、员工

持股计划等措施，积极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三、进一步加大自主研发，提升公司业绩，优化投资者回报，增加公司长期

价值投资的吸引力。

四、为增进公司与投资者互动交流，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增强投资

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定于2015年7月17日15:00-16:00在上证e互

动平台召开投资者说明会，介绍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情况（《关于召开投

资者说明会的公告》详见上交所网站）。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686

股票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临

2015-038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7月17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一、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类型

为增进公司与投资者互动交流，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增强投资者对

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公司决定于2015年7月17日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说明会。

二、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召开时间：2015年7月17日（星期五）15:00-16:00

召开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

三、出席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人员

董事长廉小强先生、总裁谢思瑜先生、财务总监（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乔红军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相应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在2015年7月17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互联网直接

登陆网址http://sns.sseinfo.com，注册登录后通过“上证e访谈” 栏目在线直

接参与本次说明会。

2.�投资者可在2015年7月17日前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与公司证券

部联系，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和需要了解的情况。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季晓健、王海滨

电话：0592-2969815

传真：0592-2960686

电子邮箱：600686@xmklm.com.cn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